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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0〕第 113 号 

 

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近期有媒体报道称，你公司第二大股东金磊作为子公司长春金赛

药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赛药业”）总经理，在金赛药业机

构调研会议上发表了“其他城市营销模式内部还是有问题，3季度不

好也有内部松懈的原因，7 月同比下滑”“金赛药业明年的业绩展望

从增长 35%下调至 25%”等有关你公司主要子公司金赛药业业绩以

及“由于需要交税 10亿元，年底还会做减持”等有关减持你公司股

票的言论。 

经我部督促，你公司于 2020年 9月 15日早间披露了《2020年

前三季度业绩预告》公告，并在其中对金磊减持相关情况予以说明。

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做出进一步说明： 

1. 结合金赛药业营业收入、净利润占你公司营业收入、净利润

比重的历史情况，说明市场能否通过获知金赛药业业绩而直接推断你

公司相应期间业绩；补充披露公司 7月 1日至 9月 30日期间的预计

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，在此基础上说明金磊上述业绩相关

言论是否属实。 

2. 结合金磊目前持股及股份限售情况，在函询的基础上说明其

是否存在减持计划，上述减持相关言论是否属实；如是，请提醒其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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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. 结合你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，说明你公

司是否存在有选择性地、私下向特定股东披露、透漏或者泄漏未公开

信息，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；在此基础上，说明你

公司及金磊的有关行为是否违反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

修订）》第 2.15条“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公共媒体

发布重大信息的时间不得先于指定媒体，在指定媒体上公告之前不得

以新闻发布或者答记者问等任何其他方式透露、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”

的规定。 

请你公司于 2020年 9月 18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，

并同时提交股东的书面说明等附件。涉及需披露事项的，请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严格遵守并勤勉尽责促使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9月 15日 

 


